笔记本供货合同
供方：北京腾达新秀科技有限公司　　　　　
需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，就需方向供方采购本合同项下货物之事宜，双方经友好协商，达成以下合同条款：
1、 货物名称、数量及价格：
	序号
	产品名称/项目
	数量
	单价
	金额

	1
	联想ThinkPad X390（00CD）英特尔酷睿i5 13.3英寸轻薄笔记本电脑（i5-8265U 8G 512GSSD FHD 指纹识别）
	1
	¥6,480.00
	¥6,480.00

	2
	罗技M320无线鼠标
	1
	¥96.00
	¥96.00

	3
	绿联Type-c扩展坞
	1
	¥269.00
	¥269.00

	4
	　
	　
	小计
	¥6,845.00



合同总额为 6845.00，计陆仟捌佰肆拾伍元整。
2、 交货时间、地点：
[bookmark: _GoBack]1、交货时间：　2020年6 月　  日
2、交货地点： 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
3、如供方不能将需方所订数量的货物全部按时交货，须提前10个工作日通知需方，需方接到通知后有权解除合同。
3、 付款方式：
1、合同签定完毕后需方一次性付清货款，供方在三个工作日内将产品送到需方指定地点，同时将等额的13%增值税发票提供给需方。
2、需方采用电汇的方式付款。
4、 品质保证：
供方保证其提供的合同产品均为原厂正品行货，并保证其产品能够实现说明书中所规定的产品的功能和性能。
5、 保修：
厂家对合同中的产品及配件提供壹年免费保修服务，该免费保修期自产品到达需方之日起计算。
六、违约责任：
1、 本合同双方均应严格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，如有违反，均视为违约，守约方可以向违约方要求支付违约金，并要求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。
2、 供方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按时交货的，每延迟一天，供方向需方支付延期货物总金额5‰的违约金。
3、 需方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按时付款的，每延迟一天，需方向供方支付延期货物总金额5‰的违约金。
4、 供方所提供的产品质量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标准时，供方应按照需方的要求负责及时更换或修理，需方保留退货的权利


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扫描件、传真件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。


公司名称：北京腾达新秀科技有限公司　　　公司名称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
联系人：李亚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联系人：

盖章签字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盖章签字：

2020年 6 月 19 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2020年  6 月 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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